上海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
统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统计工作管理，提高统计调查效率，保障统计资料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依据协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统计调查对象为协会所有的会员单位。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统计资料是指会员单位向协会报送的，反映会员单位情况的有关报表、文件和资料，包括反映经济和技术状况的统计数据以及协会规定的其他统计资料。
第四条  根据调查组织方式不同，统计调查分为定期调查和不定期调查。

第五条 统计数据的上报情况将列入对会员单位进行行业评估、业绩考核和行业评奖的条件之一。在行业统计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统计工作基本任务

第六条  本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为对协会会员单位的经济及技术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统计预测；为了解行业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情况提供资料；为促进本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依据。

第三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七条  协会秘书处履行下列统计工作职责： 
（一）制定各类统计报表，建立健全检测行业统计指标体系； 
（二）组织、实施、协调、指导行业统计调查，采集、审核、汇总、分析统计信息，编制统计分析报告；
（三）负责统计数据报送系统的设计、开发、维护和管理，运用系统完成统计数据的采集、处理、传递、存储工作；

（四）管理统计数据信息，建立和维护行业统计信息数据库；
（五）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六）组织统计人员业务培训。 
第八条  会员单位履行以下统计工作职责： 
（一）设立或者指定职能部门负责统计工作，设立统计岗位，并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负责本单位的统计工作；

（二）明确统计人员的岗位职责，建立健全统计工作制度，协调、管理本单位统计工作；  
（三）履行会员义务，执行统计工作职责，根据协会部署的统计调查任务，收集、汇总、编制、管理本单位统计数据，及时、完整、准确地报送统计资料；
（四）保证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任务；
    （五）加强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奖惩考核。 
第九条  统计人员应具备以下要求：
（一）具备从事统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
（二）认真履行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及时、准确地完成统计任务；

（三）恪守职业道德，保守本单位的机密；
（四）统计人员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性。
第四章  统计报表报送

第十条  统计报表包括年度统计调查表、检测月报表以及专题调查表等，统计报表由协会负责统一制定和管理。
第十一条  各类统计资料的报送时间如下：

（一）年度统计调查表

每年1月底上报上一年度的年度统计调查表，具体的时间以协会秘书处的通知为准。

（二）检测月报表

每月5日之前上报前一月的检测月报表。
（三）专题调查表及其他

根据协会秘书处的通知报送。
第十一条  各会员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限内上报统计资料，报送的统计资料应经单位负责人审核确认。
第十二条  会员单位可登陆协会网站（www.shcetia.com），通过网络在线填报各类统计数据资料。暂不具备联网条件的单位，可填写报表经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邮寄至协会，并将报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协会电子信箱。
第十三条  协会对会员单位报送的统计资料进行审核，必要时，可对有疑问的统计数据进行现场核实。

第十四条  统计数据报出后，如发现数字有误，报送单位应及时进行更正并书面说明情况。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